附件1
界桩制作相关标准及式样

（ 1）规格：长方形柱体，四角切除棱角，切除棱角边长10毫米，高度 1000 毫米，横截面 150 毫米 × 150 毫米。
（ 2）标示：在向河道面喷涂“严禁破坏”，背河面喷涂“严禁移动”。左侧面从上至下分别刻注水利标志、 × × 河（湖、水 库）名、管理范围界、喷涂编号，右侧面刻注“ × ×人民政府”。

界桩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001、002 表示，每条河 道（湖泊）统一进行编排。如闽江闽清段，编号为 “MJ-MQ 左008”，其中 “MJ”为闽江拼音缩写，“MQ”为闽清拼音缩写，“左” 为河道左侧，“008”为公里桩界桩号。
埋设要求：地面以下 600 毫米，地上露出 400 毫米； 根据地质条件，在保证安全、稳固的前提下，可适当调整埋地 深度。
材料：花岗岩石、大理石或预制钢筋混凝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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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桩埋设预计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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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成果上报
界桩埋设后，成果资料，电子资料（界桩成果表）由项目方整理归档，并上报县水利局存档备案。

	序号
	河道名称
	界桩编号
	界桩经纬度
	界桩现场

照片
	备注

	1
	木兰溪
	MLX-XY左001
	
	
	

	2
	延寿溪
	
	
	
	

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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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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